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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供采取行动 

执行局 

2003年第二届常会 

2003年 9月 15日至 19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18 

  执行局的工作方法 
 

 一. 导言 
 

1. 2002年期间，执行局就其总的工作方法、包括实地访问安排问题举行了非正

式磋商。为考虑到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

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的执行局的成员进行联合实地访问问题，显然需

要对实地访问的职权范围
1
 进行修订，因此 2003年再度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2003年年度会议上，有些代表团表示想要在 2003年第二届常会上进一步讨论执

行局的工作方法问题，于是主席团在年度会议之后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2. 本报告由秘书处编写，为便利讨论而提供了如下内容：(a)概括对执行局总

的工作方法提出的一些看法，以便利就此类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和(b)为实地访

问提出增补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考虑到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执行局最近就

联合实地访问问题作出的决定，
2
 并期望得到执行局的核准。 

 二. 执行局的工作方法：所提问题简介 
 

3. 下列问题是各代表团在就执行局的工作方法问题进行的一系列非正式磋商

中提出的，包括粮食计划署执行局主席在 2002 年年度会议上介绍的粮食计划署

__________________ 

 
*
 E/ICEF/2003/11。 

 
1
 原先的实地访问职权范围由执行局第 1992/32号决定核可。 

 
2
 决定 2003/15（DP/2003/26）和决定 2002/23（DP/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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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局推行的改善其运作和工作方式的程序。下文简要介绍这些问题，以及秘书

处就迄今在这些方面取得的进展所作的评论。 

4. 主席团成员在为执行局的工作提供便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协调各自

区域集团内部或区域集团之间的磋商，并在休会期间与秘书处一起就持续存在的

关切开展工作。主席团主席还在联席会议及有关问题方面与其他基金或计划署的

执行局主席保持联络。 

5. 执行局成员指出，非正式磋商是讨论问题的一个重要论坛，有助于各代表团

为执行局的正式会议作准备。秘书处完全同意，正如在 2003 年年度会议之前就

费用回收政策成功地(为每一个区域集团)举行的磋商和情况介绍所表明的，非正

式磋商在向代表团介绍情况、听取代表团的关切和达成共识方面发挥关键性作

用。目前正在进行类似的磋商，以在 2003 年第二届常会前讨论经常资源的分配

问题。此外，在举行每届会议之前，秘书处一般会为每个区域集团组织会前情况

介绍，讨论议程所列问题。如有可能，秘书处还将提供有关文件的提前分发本，

以供磋商之用。如此不然，在最后文件未准备就绪时，将向代表团提供其他参考

材料。 

6. 及时以各种语文提供高质量的文件仍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印发的文件数

量之多及其对各代表团、特别是其本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人数少的代表团造成的

负担也同样令人关切。秘书处已采取以下几个途径应对这个问题： 

 (a) 秘书处继续与大会和会议管理部(大会部)密切合作，以确保所有文件在

排定的时间档日期之前提交，并符合所有篇幅要求(每份文件至多 8 500 字/16

页)。超过这一要求限制的文件要有豁免；2003 年，只有为若干法定财务报告和

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请求了豁免。如果文件按时提交，也符合页数限制，大会部

将在应届会议开始之前四周分发文件的各种语文文本； 

 (b) 在每届会议开始前至少六周，文件原文版本的提前分发本可在儿童基金

会的外联网上查阅。目前正在进行将提前分发本贴上儿童基金会网址

(www.unicef.org)的计划； 

 (c) 为避免书面报告给各代表团造成过于沉重的负担，2002年和 2003年，

秘书处就各种主题作了一系列口头报告。由于口头报告不需要象书面报告那样留

出很长的准备时间，所以含有更多的最新情况。口头报告也符合秘书长在其《加

强联合国：进一步改革纲领》(A/57/387)这份报告中提出的精简报告的提议。虽

然有代表团要求秘书处预先提供关于相关政策问题的资料，但是总的来讲，口头

报告收到了良好反应。在举行每届会议之前都将提供相关材料的副本。 

 (d) 执行局在每年的第二届常会上，根据秘书处拟定的草案通过下一年的工

作方案，而该草案所依据的又是此前执行局所作的决定、代表团提出的请求以及

与秘书处和主席团进行的协商。方案草案还指明报告应是书面报告还是口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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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这个问题由执行局进行讨论，并可作出修改。另外，在每届会议之后，秘书

处与主席团还对应届会议所提出的任何新增议程项目或报告的请求进行讨论。 

 三. 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实地访问拟议指导方针 
 

7. 拟定拟议指导方针时，考虑到了各代表团在 2002年和 2003年执行局就实地

访问问题进行讨论过程中所作的评论，以及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执行局最近就

联合实地访问问题作出的决定。这些指导方针旨在作为一个灵活的参照基准，以

供根据有关的儿童基金会国家方案和参加联合实地访问的其他机构的方案的特

定情况，筹备实地访问。 

 A. 选择国家 
 

8. 原则上，每年进行两次实地访问，其中包括一次联合访问——如三个执行局

(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儿童基金会和粮食计划署)的主席团能达成一致。如进

行联合访问，每个执行局的成员将各自访问本机构的项目。 

9. 每年访问的国家应由主席团在前一年年底选出，选择时应以秘书处提供的资

料为依据，并征得当事国的同意。三个主席团应与各自的秘书处进行协商，就联

合实地访问的目的地达成一致意见。 

 B. 访问的目的和规模 
 

10．访问的目的是：(a)使执行局成员可以观察儿童基金会的实地业务和联合国

国家小组的工作；(b)帮助他们理解儿童基金会国家方案与国家发展优先事项、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联发援框架)、双边发展援助和其他有关框架的关系；(c)

查看儿童基金会的政策和战略在实地一级的执行情况；和(d)如有可能，与国家、

地方和社区各级的政府和非政府对应方讨论儿童基金会方案的影响和成果。 

11. 访问小组应当研究和审查：每个被访问国方案制订和方案交付的各方面情

况，包括对政府进行宣传和与政府进行政策对话的情况；所采用的方案办法；下

放财政权和行政权的情况；实地业务下放到国以下各级的情况；与非政府组织协

作的情况；灵活应对所出现的问题和紧急情况的原则和做法；社会动员和方案交

流；以及联合国国家小组和其他发展伙伴的参与和工作关系，等等。访问应当重

点突出儿童基金会方案业务活动的动态。 

12. 拟覆盖的问题可包括： 

 (a) 国家方案周期(形势分析/共同国家评估，制定国家方案，中期审查)和

比照目标审查取得的成果； 

 (b) 儿童基金会与国家和地方的对应方、联合国国家小组以及双边伙伴的交

流是否有效； 

 (c) 儿童基金会支助的方案的相对优势、影响、成果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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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应急能力； 

 (e) 权力下放； 

 (f) 联合国系统的协调； 

 (g) 执行局及其决定是否结合实际； 

 (h) 与儿童基金会中期战略计划、共同国家评估/联发援框架、千年发展目

标和其他有关框架的联系。 

13. 儿童基金会代表应有机会提出其他问题。 

14．小组应访问方案/项目干预行动中有代表性的行动，并应尽量在首都以外活

动。 

 C． 小组的接触活动 
 

15． 在实地访问框架内，小组应会见儿童基金会方案业务活动中有代表性的参与

者，包括： 

 (a) 儿童基金会实地工作人员(国际和国家专业人员及一般事务人员)； 

 (b) 联合国国家小组的成员； 

 (c) 被访问国国家、国家以下和地方各级的对应方； 

 (d) 被访问国中在涉及与儿童基金会的合作的领域工作的决策者； 

 (e) 与儿童基金会协作的民间社会代表(例如，大众媒体、宗教领袖、社区

组织、专业组织、儿童团体)； 

 (f) 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 

 (g) 捐助者，包括双边合作机构、世界银行等等。 

16. 访问应尽可能作为开展研究和对话的工作访问进行，而尽量减少礼节性和礼

仪性拜访。 

 D. 参加情况 
 

17. 每个小组应包含六名执行局成员，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出两名，非洲、亚洲、

中欧和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各出一名。选择小组成员时，儿童基金

会执行局各区域集团应铭记如下标准，即被提命者应： 

 (a) 不得为被访问国国民； 

 (b) 熟悉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即是一直在首都或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处理儿童

基金会事务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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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有理由确信将能参加执行局随后举行的会议。 

 E. 联合访问 

18. 联合访问应将重点放在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儿童基金会和粮食计划署的

执行局共同关心的主题，例如联发援框架、联合国国家小组在千年发展目标方面

的工作和(或)各执行局在随后的联席会议上将讨论的其他有关交叉主题，同时应

使各执行局的成员能够在同一次访问中各自访问本机构的项目。 

19. 联合小组访问的国家应由三个主席团与各自的秘书处协商选出。由于联合访

问可能会对东道国政府造成沉重负担，在决定联合访问的目的地和期限时将考虑

到这一因素。各主席团和秘书处将考虑是否可以由各秘书处轮流负责协调联合访

问的工作。 

 F. 经费 

20. 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成员将承担他们所有的费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发生

的费用将由儿童基金会支助预算承担。 

 G. 访问的期限 

21. 小组在每个被访问国至少停留五个工作日，每次访问不得超过两个以上国

家。 

 H. 筹备和联络 

22. 访问之前，有关的实地办事处应提供所有必要的背景资料，例如访问日程、

形势分析、年度行动计划方案和联发援框架简介，应恰到好处地既提供为使访问

有意义而必要的资料，又不至于让文件过多而对小组成员造成过度负担。 

 I. 情况介绍、情况汇报和行程报告 

23. 小组出发之前，儿童基金会总部可酌情就政策背景和问题提供情况介绍。 

24. 所有访问开始时，均应先由国家办事处作详尽的情况介绍，并举行问答式座

谈会，然后与政府对应方举行首轮会议，并访问项目场址。 

25. 每次访问最后一天应进行情况汇报，包括与政府对应方和其他伙伴举行圆桌

讨论会，并对访问进行全面回顾。 

26. 参加者应写出简短的非正式报告，以便在执行局随后举行的会议上进行讨

论。小组应指定一名报告员，与执行局秘书办公室一同起草报告。访问过程中，

应为编写报告留出适当时间并做好组织计划，访问结束之前应完成报告草稿。 

 J. 旅行安排 

27. 儿童基金会秘书处将按照要求，根据联合国标准，作出必要的旅行安排。 


